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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许昌市绿色工厂企业申报评价中心机构-
省基本建设科研院

公司名称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一路10号院

联系电话 17344888559 17344888559

产品详情

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基本建设科研院”)组建于1992年,属河南省建设
厅原二级机构 ,注册资金6000万元，总部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 路10号。研究院持有国家工信部
、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人防办及省发改委、住建厅、司法厅、测绘局等批准的相关资质及
行政许可十余项,是从事建设工程、工业企业、环境工程全生态链、全生命周期技术服务及相关软件开发
、产业链电商平台运营管理等的综合性技术服务和科技研发的科技型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南
省行业企业、中国建筑业协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AAA级机构。

许昌市绿色工厂企业申报评价中心机构-省基本建设科研院

绿色制造类申报企业主要包括：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利好：

1.可提高绿色示范企业形象、度和影响力；



2.有助于提升企业对绿色制造的管理水平，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3. 可作为企业重污染天气不限产的加分项；

4.可以享受国家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专项建设基金、绿色信贷、政府优先采购等相关政策扶持享受国家
和省级、市级奖励资金；

5.可作为企业绿色集成改造升级的基础，享受后期更大的实惠。

绿色制造类绿色制造类奖补措施——省级：1.对获得国务院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供
应链管理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质量、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产业发展、服务型制造、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领域试
点示范或称号的企业（项目、平台），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2.对获得国务院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绿色工业园区，给予一次性奖
励200万元。

3.对经省认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绿色制造类奖补措施—
—郑州5．对列入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数据中心、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能效、水效、资源综合利用“领跑者”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6．对列入绿色设计产品、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能效之星”产品目录、国家工业节水工艺
技术装备目录、国家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再制造产品目录的企业，按照产品类别（同一产品的系列
产品不重复奖励）给予50万元一次性的奖励。对新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单项冠军”企业、“单项冠军”产品的，分别
给予50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新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市财政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



奖励；

对列入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数据中心等试点示范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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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类奖补措施——新乡对获得星级企业的工业企业由市政府命名为“新乡市星级工业企业”，各
级各部门在各种政策支持上，向市星级工业企业进行倾斜，各级金融部门优先对星级企业融资给予支持
。对每年度获评为市三星级以上的工业企业予以奖励，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具体奖励标准为：五星级30
万元、四星级20万元、三星级10万元；对新评入企业和晋级企业予以10万元奖励；企业同时获得以上两
项奖励的，按奖励金额高者给予奖励，不重复奖励。

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二十一）支持水泥行业结构调整。鼓励优势企业整合资源，依法提高产业集中度。支持企业开展重大
技术攻关，采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水泥终端产品。鼓励无熟料直供水泥企业转型，提升产
能利用率。对成功列入河南省绿色建材生产综合基地的水泥企业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十三）支持推广绿色建材。对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企业，每项产品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十五）对获得国家能效、水效“领跑者”的企业，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该文件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到2024年12月31日截止。1．对获得认定的、省级绿色示范工厂、绿色供
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质量、制造业单项冠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产业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制造业头雁企业等领域试点示范或称号的
企业（园区、项目、平台），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

2．对经省认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项目，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

以上支持政策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九）对获得认定的、省级绿色示范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质量、制造业单项冠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发展、服
务型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领域试点示范或称号的企业（园区、项目、平台），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

（十一）对获得认定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绿色工业园区，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本意见自2021年1月1日起实行，2023年12月31日截止。绿色制造类奖补措施——洛阳加大绿色化改造支持



力度：

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企业，市财政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绿色设计产品目录、能效水效“领跑者”
等领域获评国家、省级荣誉的企业，市财政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绿色制造类奖补措施——鹤壁市四、鼓励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13．对经省认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新模式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14．对经省认定的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

五、鼓励争创、省级试点示范

15．对获得国务院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等领域试点示范或称号的企业（项目、平台），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

16．对获得省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等领域
试点示范或称号的企业（项目、平台），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17．对获得国务院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绿色工业园区的，给予一次
性奖励100万元。

六、加快中小企业发展

对新认定的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2024年12月31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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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类申报流程



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

1.企业进行自评价，出具《自评价报告》；

2. 委托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价，出具《第三方评价报告》；

3. 评价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递交地市工信局，由地市工信局进行初审，然后推荐至省工信。

4. 省工信厅进行评估确认，并向国家工信部推荐评估名单；

5. 国家工信部通过组织专家论证、审核等环节确定名单。

绿色产品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只需自评价。

绿色制造类申报评价中心机构公司单位

其业务范围涵盖：

.见证取样检测

.主体结构检测

.植筋拉拔承载力检测

.建筑安装电气、水暖材料检测

.屋面防渗漏检测



.绝缘电阻检测接地电阻

.建筑节能材料及现场粘接拉拔检测

.建筑门窗六性检测

.土壤氡浓度检测

.材料放射性检测

.室内空气检测

.节能能效检测

.建筑幕墙四性检测

.幕墙材料检测

.幕墙中空玻璃检测

.既有幕墙安全性检查和评价

.钢结构常规检测

.钢结构鉴定性检测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

.地基与基础检测

.地基基础评价

.基础支护



.市政道路工程检测

.城市桥粱检测

.人防门检测

.人防主体违规检测

.人防面积核查

.防化检测

.主体结构违规检测

.安全性鉴定检测

.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基坑监测

.建筑物沉降观测

.土方测量

.测量、测绘检测

.基坑安全性评价

.施工工程质量评价

.设计复核

.建筑结构安全性与可靠性评价



.建筑结构抗震性能评价

.建筑幕墙施工质量评价

.散热器检测

.风机盘管检测

.外墙外保温型式检验

.排烟、排气道检测

.预制构件性能检测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测

.栏杆水平荷载

.预制混凝土衬切管片

.工业节能诊断

.绿色工厂

.绿色产品

.绿色供应链

.绿色园区

.产品碳足迹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污染场地调查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排污许可证申报

.区域风险评估

.碳中和咨询

.环保管家

.管理体系认证

.服务认证

.产品认证

.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能效领跑者等，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以上是河南绿色制造类企业申报评价中心机构的详细介绍-由省基本建设科研院提供，包含绿色制造类企
业申报评价机构，绿色制造类企业申报评价公司，绿色制造类企业申报评价单位，绿色制造类企业申报
评价流程，绿色制造类企业申报评价奖补政策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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